
 
 

 民法总论

第九章  期日、期间 

第一部分  作业题 

一、判断题 

1、2004 年 1 月 31 日、今天 21 时都属于民法上的期日。 

2、2001 年 3 月至 2003 年 5 月这一时间段属于民法上的期间。 

3、甲乙双方在合同中约定，甲必须在 3 年之内将贷款还给乙。“3 年”不属于民法上的

期间，而属于期日。 

第二部分  讨论题 

1、民法上的期间与我们日常语言中使用的期间有何区别？ 

第三部分  思考题 

1、什么叫期日、期间？ 

2、期间的计算方法有哪些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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